
教務處　擬辦單
 

擬 辦 人：宋芯茹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22526　
擬辦日期：115/04/13
附　　件：

 

來文摘要：新北市美術館1 1 5年0 4月0 9日新北美營字第
1150631875號，有關「有關本館2026年第二梯次實習
生招募計畫，請轉知並鼓勵貴校學生申請，請查
照。」乙案。

 

擬辦意見：
一、檢陳「新北市美術館115年04月09日新北美營字第

1150631875號，有關『有關本館2026年第二梯次實習生招
募計畫，請轉知並鼓勵貴校學生申請，請查照。』乙
案。」。

二、依據「新北市美術館2026年第二梯次實習生招募簡章」規
定，本項實習不支付任何報酬，請各系所協助評估後協助
轉知所屬學生周知，並請於期限內依規定辦理。

(一)申請資格：不限科系。
(二)繳件方式：請申請者備齊以下文件電子檔，寄送至

hr@ntcart.museum，主旨註明：「新北市美術館實習申
請-[申請部門]-(申請者姓名)」。

１、填具「新北市美術館2026年第二梯次實習申請表」。
２、簽署「新北市美術館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

書」。
３、個人履歷（格式不拘）。
４、實習動機（含實習目標、項目、期間、預定實習部門

及預期成果）。
(三)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115年4月30日前。

三、擬核閱後轉知全校系所，並公告於實習中心網頁。
決行層級：一級主管決行
　　　　
 

──批核軌跡及意見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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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序 單位 姓名 意見 辦理時間

 1 教務處 實習與學
生成就中心

宋芯茹 擬請同意。 115/04/13
09:06:01(
承辦)

第1頁  (共2頁)

東海大學

1150004430



 2 教務處 實習與學
生成就中心

郭獻文 擬請同意。 115/04/13
09:26:08(
核示)

 3 教務處  職稱 童
敏瑗 代

教務長
辦公室

. 115/04/13
09:39:37(
核示)

 4 教務處 楊定亞 同意。 115/04/13
09:50:01(
決行)

第2頁  (共2頁)


